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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YS/T 43-2011 《高纯砷》，与YS/T 43一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11年版的第1节）；

b） 删除了规范引用文件中版本的引注日期（见第2章，2011年版的第2章）
c） 增加了规范引用文件（见第2章，2011年版的第2章）

d） 增加了As7N5牌号（见4.2，2011年版的第3.1）

e） 增加了As7N5化学成分（见5.1，2011年版的第3.2）
f） 修改了As5N、As6N化学成分（见5.1，2011年版的第3.2）

g） 增加了高纯砷棒状产品规格尺寸（见5.2，2011年版的第3.3）

h） 删除了不规则块状（见5.3，2011年版的第3.5）
i） 增加了高纯砷棒状产品试验方法（见6.3）
j） 增加了检测方法GB/T33236《多晶硅痕量元素化学分析 辉光放电质谱法》（见6.1）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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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峨眉山嘉美高纯材料有限公司，东方电气（乐山）峨半高纯材料有限公司，武汉拓材科技有限公司，朝阳金美镓业有限公司，广东先导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朝阳鑫美高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中南大学、冷水江锑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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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纯砷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随行文件及订货单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质量分数不小于99.999%的高纯砷的生产、检测及质量评价。产品主要用于制造砷化镓等化合物半导体、外延源以及半导体掺杂剂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 16483  化学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规定
GB 30000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GB/T 33236  多晶硅痕量元素化学分析 辉光放电质谱法

YS/T 34.1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ICP-MS）法测定高纯砷中杂质含量

JT 617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分类  

4.1 高纯砷按形状分为颗粒产品及棒状产品。
4.2 高纯砷按化学成分分为As5N、As6N、As7N、As7N5四个牌号。
5　 技术要求

5.1 化学成分
5.1.1 高纯砷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牌号及化学成分
	牌号
	As5N
	As6N
	As7N
	As7N5

	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As含量 a，不小于%
	99.999
	99.9999
	99.99999
	99.999995

	
	杂质含量，不大于10-4%
	Na
	0.5
	0.05
	0.01
	0.008

	
	
	Mg
	0.1
	0.03
	0.005
	0.005

	
	
	Al
	0.1
	0.05
	0.005
	0.005

	
	
	K
	0.5
	0.05
	0.01
	0.005

	
	
	Ca
	0.5
	0.05
	0.01
	0.008

	
	
	Cr
	0.3
	0.05
	0.01
	0.002

	
	
	Fe
	0.3
	0.03
	0.01
	0.002

	
	
	Ni
	0.1
	0.01
	0.01
	0.002

	
	
	Cu
	0.1
	0.01
	0.005
	0.002

	
	
	Zn
	0.3
	0.05
	0.005
	0.002

	
	
	Ag
	0.1
	0.01
	0.01
	0.003

	
	
	Sb
	0.3
	0.05
	0.01
	0.003

	
	
	Pb
	0.3
	0.02
	0.005
	0.002

	
	
	Bi
	0.3
	0.05
	0.01
	0.002

	
	杂质含量总和b，不大于10-4%
	10
	1
	0.1
	0.05

	注：用户对其他杂质元素要求提供检测数据时，可由双方协商解决。

	a 高纯砷的质量分数为100%减去杂质含量总和的余量。

b 杂质含量总和为包括且不限于表中所列杂质元素实测值之和。


5.2 规格
5.2.1 颗粒产品尺寸：2mm～20mm，小于2 mm的砷质量不得大于总质量的5%；大于20mm的砷质量不得大于总质量的5%。
5.2.1 棒状产品尺寸：φ10-φ130mm。
5.3 外观质量
高纯砷颗粒产品及棒状产品均呈亮灰色金属光泽，表面无肉眼可见的黑色、白色覆盖物或其它夹杂物。
6　 试验方法
6.1　 采用YS/T 34.1《高纯砷化学分析方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或者GB/T33236《多晶硅痕量元素化学分析 辉光放电质谱法》。
6.2　 高纯砷颗粒产品用2mm～20mm圆孔筛进行筛分，其他规格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6.3　 高纯砷棒状产品直径用游标卡尺测量，其他规格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6.4　 高纯砷颗粒产品及棒状产品的外观质量均采用目视法检查。

7　 检验规则
7.1　 检查与验收
7.1.1　 产品应由供方或第三方检测进行检验，产品质量应符合本文件及订货单的规定。
7.1.2　 需方可对收到的产品按照本文件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不符时，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7.2　 组批 
7.2.1　 颗粒产品每批应由同一批原料，同一生产工艺的产品组成。
7.2.2　 棒状产品每批应由同一批原料，同一炉次产品组成。
7.3　 检验项目和取样判定
                           表2 检验项目和取样判定

	检验项目
	取样
	判定

	化学成分
	每批产品中随机采集100g样品，每个样品分出一个送检试样，两个备检试样
	若送检试样的化学成分检验结果不符合表1要求时，则针对送检批次产品双倍取样再次进行检测，若其中一个取样结果不合格，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若该双倍取样检测结果均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规格
	按照GB/T 2828.1要求进行抽样
	检验的规格不符合时，判该棒状产品或该包装单元不合格

	外观
	颗粒产品每瓶，棒状产品每根。
	检验的外观质量不符合时，判该棒状产品或该包装单元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随行文件
8.1　 标志
8.1.1　 高纯砷产品内包装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a) 产品名称、牌号、净重；
b) 产品批号、瓶号；
c) 生产日期；
d) 本文件编号；
e) 供方名称、商标、地址、电话及网址。
8.1.2　 高纯砷产品外包装箱上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f) 产品名称、牌号、体积、重量；
g) 供方名称、地址、邮编、电话；
h) 需方名称、地址；
i) 易碎、防雨等图示标志；
j) 按照《GB 15258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的要求使用化学品安全标签。
8.2　 包装
高纯砷产品充惰性气体封装或根据用户要求的其它方式包装。
8.3　 运输
高纯砷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潮，避免剧烈碰撞。禁止在非洁净区、无保护措施的场合启封包装瓶。
8.4　 贮存
高纯砷产品应贮存于清洁、干燥、无酸碱气体环境之中。按照《GB 30000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在仓库明显处粘贴标签标识。

8.5　 随行文件
每批高纯砷应附有随行文件，其中除应包括供方信息、产品信息、本文件编号、出厂日期或包装日期外，还宜包括：
a）质量保证书；
b）合格证；
c）安全技术说明书；
e）产品交付表；
f）其他。
9　 订货单内容
    需方可根据自身需要，在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订货单内，列出如下内容：
    a）产品名称；
    b）牌号；
    c）规格；
    d）化学成分及检测方法的特殊要求；

    e）包装方式；
    f）本文件编号；
    g）供方和需方的名称、地址、邮编、电话。

